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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普市监食协〔2020〕6 号

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落实

食品药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要求专项行动

实施方案

一、行动依据

习近平总书记提出“用最严谨的标准、最严格的监管、最严

厉的处罚、最严肃的问责，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治

理体系”，根据《关于联合开展落实食品药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要

求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高检发办字﹝2019﹞79 号）和《上海市关

于联合开展落实食品药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要求专项行动工作方

案》（沪检发办字﹝2019﹞235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结合实际，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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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方案如下：

二、行动目标

（一）提升食药安全工作的政治站位

通过专项行动，深刻认识到食药安全工作是重大政治任务，

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有着重要意义，要坚持实施食品

安全战略，努力构建本区“舌尖上的安全”体系。

（二）着力解决百姓关心的食药难题

通过专项行动,着力解决食药安全领域社会危害性大、人民群

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共同推进

完善线索移送程序、嫌疑人到案程序、涉案物品管理程序，加强

专项行动案件办理力度，落实违法行为“处罚到人”。

（三）切实凝聚食药安全的工作合力

通过专项行动，与区检察院、区法院、区公安分局形成合力，

积极强化协作，构建信息共享平台，保持案件线索共享通畅，推

动食药刑事案件集中办理与属地化监督、治理有益互补、相互融

合促进。强化执法威慑力，更有效的打击食药违法犯罪行为。

三、行动措施

（一）加大类型案件打击力度

围绕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“生产、销售伪劣商品罪”以及

第八节中与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有关的虚假广告罪、非法经营罪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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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名，重点办理危害保健食品、婴幼儿食品、校园食品、进口食

品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案件；群众反映强烈、社会影响恶劣、

舆论高度关注的危害食药安全案件；利用网络、电商平台、社交

媒体、电视购物等新业态销售模式危害食药安全的案件；呈现规

模化、组织化、链条化特点的危害食药安全案件。

（二）统一“处罚到人”执行标准

对违法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、主要负责人等直

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严厉处罚，合理适用

从业禁止、终身禁业，对再犯从严处罚，依法依规将其纳入“黑

名单”，实施失信联合惩戒。

（三）完善畅通行刑衔接机制

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上海市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

工作实施细则》（沪食安办﹝2016﹞145 号）各项要求，强化双向

移交和信息共享。细化明确案件移送的基本要求，对涉嫌犯罪的

违法案件，主动与公安机关沟通，及时将涉嫌犯罪的案件线索移

送公安机关，对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，依照司法机关通报的案件

处理情况，及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。充分依托行政执法和刑事

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，及时录入更新信息，逐步实现涉嫌犯罪

案件的网上受理、网上移送、网上监督。

（四）加强联合督办研究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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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业务科室加强对各所队的业务指导，充分发挥食品药品专

家专业引导作用，深化对涉食品药品案件重大疑难杂症问题以及

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把握，确保办案质量。

（五）提升专项行动宣传实效

一是要加强媒体合作，通过新闻发布会、电视、报纸、新媒

体等多种方式宣传专项行动的开展情况和成效，做好舆情应对工

作；二是充分运用自媒体影响力，按照“谁执法、谁普法”的要

求，切实开展普法宣传；三是结合“食品安全宣传周”、食药科普

站、“食品安全知识竞赛”、“百姓食品移动快检站”等活动，普及

食品安全科普知识。

四、具体部署

（一）部署推进阶段（2019 年 12 月底前）

总结前期工作经验，各相关科室、各所队根据《实施方案》

要求开展有关工作，厘清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20 年 1 月-6 月）

集中开展专项行动，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，提出研究解决

办法，根据工作经验，保持或调整工作重点，采取有效措施，深

入推进专项行动。2020 年 6 月 20 日前，各所队上报上半年专项

行动开展情况报告、典型案例、经验材料至各相关业务科室，各

相关业务科室要适时进行督导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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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攻坚收尾阶段（2020 年 7 月-11 月）

在总结前期工作的基础上，结合人民群众需求，集中优势兵

力将“四个最严”专项行动推向深入，确保取得实效，各所队于

2020 年 11 月 15 日前，上报专项行动开展情况报告、典型案例、

经验材料至各相关业务科室，遇到有重大敏感案件或具有指导意

义的典型案例、经验做法，随时报告。

（四）考评总结阶段（2020 年 12 月底）

各业务科室对各所队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查考评，考评

结果纳入各所队年度绩效考核分数中。总结分析专项行动的经验

成果，完善和深化长效管理体制机制。

附件：1．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落实食品药品安全“四

个最严”要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

2．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落实食药安全“四个最严”

要求专项行动分工方案

3．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关于联合开展落实食品药品安全

“四个最严”要求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的通知（沪

检发办字﹝2019﹞235 号）

4．落实食品药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要求专项行动分

工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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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 年 1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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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12 日印发


